附件2：

佛冈县人民调解案件“以案定补”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第一条  为了调动我县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推进人民调解和“三调联动”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构建和谐稳定社会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司法部令第75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意见》（行财〔2007〕179号）、《中央政法委 最高人民法院 司法部 民政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司发〔2018〕2号)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人民调解“以案定补”是指对成功调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员发放一定数额的款项，作为办理人民调解案件的工作成本补贴，以进一步调动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鼓励人民调解员开展实质有效的调解工作。
第三条　根据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的民间纠纷情况一案一奖，调解成功一件补贴一件。多名调解员共同调解的，按一件计算。
第四条　“以案定补”的补贴对象为在我县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统计在册的镇、村（社区）人民调解员，但国家有关法规明令禁止兼职取酬的人员，不得领取人民调解员补贴。补贴的资金直接发放给成功调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员。
第五条　人民调解员按照《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中人民调解员选任条件，实行聘任制，由镇、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统一聘任，并分别报所在辖区镇司法所及县司法局备案。
第六条　镇、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印章、制度和台帐。
第七条 “以案定补”经费由县财政负责，县司法局负责审核发放。
第八条　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的个案包括：
1、因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继承、邻里关系等纠纷调解成功的；
2、因债务、欠薪、财产权属、人身和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调解成功的；
3、因房屋宅基地、土地权属、山林权属、资源开发、拆迁补偿、水利纷争、山坟争议等纠纷调解成功的；
4、因劳动、生产经营、产品质量、环境污染、医患矛盾等纠纷调解成功的；
5、因当事人准备实施行凶、伤害、爆炸、纵火等行为，通过及时调解疏导、促其放弃恶念、避免案件发生的；
6、因濒临激化的群体性纠纷，竭力疏导，有效制止械斗并调解成功的；
7、因当事人有聚众斗殴或行凶报复念头，能及时制止或抢救得到、及时疏导防止不良后果发生的；
8、因当事人准备或正在实施自杀行为，通过及时制止或抢救得当、及时疏导防止自杀发生的；
9、其他防止“民转刑”调解成功的。
第九条  根据人民调解案件的调解难易程度和社会影响大小，划分案件类别；参考涉案人员数量、涉案标的的大小、调解规范化程度等因素，确定案件补贴标准。落实“以案定补”的人民调解案件分为四类：一类为特别重大案件、二类为疑难复杂案件、三类为普通案件、四类为简易案件。
1、一类（特别重大）案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涉案当事人在30人以上；
（2）涉案标的在20万以上；
（3）因案伤残或死亡3人以上；
（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办的纠纷案件；
（5）到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上访或信访的纠纷案件；
（6）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纠纷案件；
（7）其他经县级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研究认定的重大矛盾纠纷案件。
2、二类（疑难复杂）案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涉案当事人在10人以上、30人以下；
（2）涉案标的在5万以上、20万以下；
（3）因案伤残或死亡3人以下；
（4）经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成功，依法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
（5）其他经县级司法行政部门研究认定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案件。
3、三类（普通）案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涉案当事人在4人以上、10人以下；
（2）涉案标的在1万以上、5万以下；
（3）经调解3次以上达成书面调解协议，并按时履行完毕的案件。
4、四类（简易）案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涉案当事人在4人以下且案情不复杂；
（2）涉案标的在1万元以下；
（3）经调解达成口头调解协议，并及时履行完毕的案件。
每宗案件只能划入一个类别，并领取相应补贴。
本条所称的“以上”包含本数，“以下”不包含本数。
第十条　“以案定补”补贴标准：
1、一类（特别重大）案件，每件补贴1000元；
2、二类（疑难复杂）案件，每件补贴800元；
3、 三类（普通）案件，每件补贴300元；
4、四类（简易）案件，每件补贴100元。
第十一条　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每月30日前将本委员会调解成功的民间纠纷案件及时上报所在辖区司法所。并按以下要求，分类报送材料交由辖区司法所归档：
　　1、及时上报当月调处民间纠纷情况，各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当月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情况，据实填报“人民调解案件情况登记表”；
　　2、特别重大类案件民间纠纷、疑难复杂类案件民间纠纷、普通类案件民间纠纷，应当在调解成功后十天内将符合规定的材料整理成卷宗并送辖区司法所归档；
第十二条　各类调解成功的民间纠纷应当具备的材料：
卷宗材料应当按照司法部《关于印发人民调解文书格式和统计报表的通知》（司发通〔2010〕239号）规定的调解文书卷宗标准进行制作。
    1、一类（特别重大）案件、二类（疑难复杂）案件，应当有当事人调解申请书、受理登记表、调查笔录、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等材料，并一案一卷立卷归档。
本《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的第5、7、8、9项单方制止、疏导行为以及第6项行为，单独报送，并应当附有所在村（社区）以及镇政府证明材料。
2、三类（普通）案件，原则上应当有当事人调解申请书、受理登记表、调查笔录、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书等材料，并一案一卷立卷归档。
3、四类（简易）案件，各人民调解委员会每月据实填报的《人民调解案件情况登记表》和《人民调解口头协议登记表》。《人民调解口头协议登记表》应当有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村（社区）审核意见。
　　第十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以案定补”补贴每季度审核发放一次。
第十四条　“以案定补”补贴的审核发放流程：
1、各人民调解委员会于每季度的最后一周填报“佛冈县人民调解案件‘以案定补’申请审批表”，报辖区司法所；
2、基层司法所根据本办法规定，会同镇分管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审查，提出初审意见报县司法局审核。
3、县司法局将审核同意的结果报县财政局审核后，由县司法局将“以案定补”补贴支付给“以案定补”补贴对象。
第十五条　“以案定补”所需经费列入县司法局部门预算（专项经费），动态管理，专款专用。
第十六条　财政、审计、监察、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以案定补”资金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对发现有制作假调解案件、没有调解成功冒充成功骗取“以案定补”资金等行为的，收回被骗取的资金，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镇、村（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所需的各种文书格式，由县司法局统一制作。
第十八条　有条件的企业、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可参照本办法规定的补贴标准开展“以案定补”工作。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县司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6年8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2021年7月23日发布实施的《佛冈县人民调解案件“以案定奖”实施办法》在本办法发布施行后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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